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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anghai Zhid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50）

自願公告

簽訂戰略合作意向書

本公告乃由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以向其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最新發展的資料。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6月2日，本公司與博雷
頓科技股份公司（「博雷頓」，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1333）訂立了一項戰略合作框架意向書（「戰略合作意向
書」）。據此，戰略合作意向書各訂約方（各「訂約方」，統稱「訂約各方」）擬根據
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原則，在新能源工程設備及智能充電基礎設施領域展開長
期戰略合作，意向期限為3年。

戰略合作意向書

戰略合作意向書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 市場拓展與渠道合作

訂約各方擇機互相授權在海外市場（包括印尼、澳大利亞及拉丁美洲等地區）
作為非獨家代理商，代理銷售對方的產品及服務。博雷頓有意優先向本公司
採購大功率充電樁或充電機器人設備，本公司亦有意盡力向博雷頓採購電動
礦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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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購目標

在戰略合作意向書簽署後三年內：

(i) 在符合博雷頓技術要求且雙方達成具有約束力的正式協議的前提下，博
雷頓有意向向本公司或指定關聯方累計採購不少於5,000台的大功率充電
樁或充電機器人設備；

(ii) 本公司有意向通過直接購買或推薦第三方購買的方式，累計採購博雷頓
電動礦卡不少於500台。

具體採購方案由訂約各方在後續簽訂的正式協議中明確。

3. 服務與售後網絡共建

訂約各方擬共同投資建設海外服務與售後共享中心，整合維修站點、技術人
員及配件庫存資源，優先為對方產品提供本地化服務支持。

4. 聯合研發與產品適配

訂約各方擬組成聯合技術團隊，針對零碳礦山場景開發智能充電解決方案，
並探索設備運行數據共享機制，優化充電效率與維護策略。

5. 市場推廣與項目合作

訂約各方擬共同推廣「礦山作業機器人集群+智能充電機器人系統」整體解決
方案，並在具體項目中積極配合，探索組建聯合體或戰略合作夥伴形式參與。

6. 合資公司與深度合作

訂約各方展望在條件成熟時共同出資設立合資公司，統籌特定區域或項目的
市場開拓、產品銷售及售後服務等業務。

7. 知識產權與成果共享

訂約各方共同完成的前景知識產權成果，其知識產權歸屬及利益分配由訂約
各方另行書面約定，並按具體項目中的貢獻度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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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品牌合作

訂約各方可在約定範圍內進行品牌授權與合作，共同開展市場推廣活動，提
升雙方品牌在目標市場的認知度。

有關博雷頓之資料

博雷頓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博雷頓是一家專注於
零碳與智能礦山的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商，致力於為全球礦業客戶打造一站式綠色
智能作業體系。博雷頓以電動化、智能化為核心方向，深度整合設計、研發與製
造能力，開發具備自動作業能力的電動工程機械，同時提供智能運營技術與光儲
能源服務，構建覆蓋「能源供應一裝備應用一智能駕駛」的全產業鏈價值生態。博
雷頓於2025年5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成為「零碳礦山機器人第一股」。

訂立戰略合作意向書的理由及裨益

戰略合作意向書有助於推廣本公司充電樁及充電機器人產品，與博雷頓聯手拓展
無人駕駛、智能礦山及充電基礎設施業務佈局。訂約各方將以智能礦山為場景，
結合本公司智能充電機器人系統與博雷頓礦山作業機器人集群，打造零碳礦山機
器化解決方案，藉此提升綜合競爭力、推動綠色轉型，並加速商業化落地，實現
互利共贏。

一般事項

戰略合作意向書為訂約各方合作意向和基本原則的框架性、意向性約定，具體合
作受其後另行簽署的最終協議條款所限。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未就戰略合作
訂立任何正式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倘戰略合作意向書內的合作落實，可能
會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
披露交易。若訂約各方訂立正式協議，或該合作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根
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上海摯達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志明

香港，2026年6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i)執行董事黃志明博士及李欣瑞先生；
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枝麗女士、吳瑜珊女士及陸銘博士。


